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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温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方案

（经 2016 年 3 月 11 日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）

根据教育部研究生招生相关规定和《温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

规定》文件精神，确定 201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方案。

一、复试时间：2016 年 3 月 25 日-3 月 30 日

二、复试考生的确定

根据教育部印发《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（教学[2015]9

号）文件第五十四条“复试应采取差额形式，差额比例一般按照 120%左右掌握，

生源充足的招生单位，可以适度扩大差额复试比例。”

复试考生的确定遵循第一志愿优先原则；同一学科专业、专业方向遵循高

分优先的原则，其中同一学科专业的学术型和专业型分类排序，且内科学、外

科学和肿瘤学按专业方向分别排序；上线考生不足的学科，实行校内其他专业

富余考生优先调剂的原则；校内调剂不足时，再考虑校外调剂。

现对复试考生的确定具体规定如下：

1、一志愿上线人数≥招生计划

硕士复试各专业按 150%实行差额复试，一志愿充足的专业原则上不做调剂；

一志愿上线生超过 150%的专业，按 150%实行差额复试，未上复试线的考生进行

校内调剂。

2、一志愿上线人数≤招生计划

一志愿上线生不足的专业，实行校内调剂和校外调剂，根据专业冷热程度

不同，设置复试比例：

（1）招生计划＜20 人的热门专业，复试比例原则上按招生计划数 1.5 至 2

倍确定。

（2）招生计划≥20人的热门专业，复试比例原则上按招生计划数 1.2 至 1.5

倍确定。

（3）冷门专业因复试报到率低可适当扩大调剂比例。

三、调剂

根据教育部招生规定：报考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可调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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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其他专业，报考其他专业的考生不可调剂到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。

（一）一志愿校内调剂

校内调剂由学校研究生院负责。校内调剂基本原则如下：

1、采取优先同一学科专业的专业型转为学术型。内科学、外科学和肿瘤学

专业优先相同专业方向的专业型转为学术型。

2、校内调剂考生可填报三个调剂志愿。采取第一调剂志愿优先原则，按第

一调剂志愿、第二调剂志愿、第三调剂志愿依次排序，即第一调剂志愿生源不

足再考虑第二调剂志愿，第二调剂志愿不足再考虑第三调剂志愿。所有调剂志

愿须服从研究生院统一调配。

3、我校根据校内调剂报名情况，按初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序产生校内调剂成

功名单。

4、参加我校 2016 年夏令营的合格营员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学术型专业者优先

校内调剂。

（二）校外调剂

校外调剂由学校研究生院和二级学院分工合作进行，研究生院总体协调，

条件成熟的二级学院按规定筛选考生，经研究生院审核后统一发放调剂通知。

调剂公告基本内容如下：

1、调剂基本条件

（1）达到 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

求（包括总分线和单科线，我校属一区）。

（2）必须为全日制本科毕业生（含应届和往届），一律不接收专接本、专升

本、成考生和自考生的调剂。

（3）调剂临床医学专业者，必须具有全日制临床医学本科学习的背景。

（4）考试科目中无西医综合，不能调我校含西医综合考试科目的临床医学

专业。

（5）考试科目中无数学一（或数学二），不得调剂我校含数学一（或数学二）

的专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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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必须专业对口，本科为中西医结合、中医类专业不得调剂西医类专业；

本科为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背景考生限调剂康复医学与理疗学（学术型）、基

础医学、理学专业；本科为护理专业限调剂护理学、基础医学专业、理学专业。

（7）调剂公共管理专业者，限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；

或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。且考试科目必须一

致。

详见我校2016年硕士招生简章备注栏各专业报考说明。

2、调剂原则

（1）“985”高校、省部委共建高校和综合成绩排名在前 20%的本校应届生，

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调剂。

（2）通过大学英语六级成绩≥425 分的调剂生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调剂。

（3）来自同一学校的生源不宜过多。

（4）年龄适中，应届生同等条件下优先调剂。

四、复试内容：包括体检和心理测试、笔试、面试。

1、体检和心理测试

2、笔试

复试外语（含公共英语听力和专业外语）、专业课考试均由研究生院负责集

中举行，学校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所在学院（单位）负责集中

阅卷工作。

3、面试

由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组成面试小组，集中面试。全程录像。

4、总成绩：以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各占 50％加权成总成绩，进行排序，

确定拟录取名单。

拟录取考生总成绩的计算公式：

（1）初试考试科目为四门的专业：总成绩 =(初试总分÷5)×50% +[面试

成绩×80%+（复试公共外语成绩×20%+复试专业外语成绩×80%）×20%]×50%；

（2）初试考试科目为三门的专业：总成绩=(初试总分÷5)×50% +[面试成

绩×60% +专业课成绩×20% +（复试公共外语成绩×20%+复试专业外语×80%）

×20%]×5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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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确定导师：实行研究生导师与考生的双向选择制。

五、信息公开和复试监督

我校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和遵循“公开公平公正”的原则组织复试，规

范面试流程，签订“研究生招生复试面试工作责任承诺书”。强化信息公开，复

试相关文件，复试名单和拟录取名单按规定在相关网页上公示。各二级学院制

定学院研究生复试工作办法并信息公开，同时切实做好导师和工作人员的业务

和工作纪律培训。

研究生管理部门和纪委对招生复试工作进行监督和巡查。校级研究生招生

复试巡视工作小组由校纪委和研究生院共同组织。各二级学院成立学院研究生

招生复试巡视工作领导小组。

六、学费和学制

2016 年硕士研究生学费，根据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和学校相关文件执行，

不定向生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1万/年.生，其他硕士

研究生 0.8 万/年.生；定向生（委培生）1.5 万/年.生。学制 3年。

温州医科大学

2016 年 3月 11 日


